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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
	________科________年________班
	□男 □女
	學生姓名
	

	
	
	
	學生學號
	

	父
	(姓名)
	母
	(姓名) 
	學  生
聯絡電話
	

	
	(手機)
	
	(手機)
	
	

	通訊地址
	

	住宿日期
	時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中途 
入住時間
	
年	月	日(學生填寫)
	
床 位
	
（本欄由舍監填註）

	應繳費用
	住宿費：
	會計室簽章(繳費確認)
	備註事項：(無則免簽)



	導師簽章
	宿舍舍監簽章
	生活輔導組簽章
	學務主任簽章

	
	
	
	

	校長簽章：

	



保 證 書
茲保證敝子弟	科	年	班學生 於住校期間，不得無故申請退宿；並遵守宿舍管理規定， 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願自動遷出宿舍，並接受校規處分 
一、破壞宿舍內之公物物品(另需負賠償之責)。
二、宿舍內拒絕聚賭、喝酒(酗酒)、抽菸、打架鬥毆者及偷盜行為者，翻越圍牆者。
三、未經許可擅自留住非住宿同學者或私自進入異性宿舍或帶異性進入宿舍(另以改變環境處分)。
四、違反宿舍作息時間或管理規則經告誡仍不改善者。(宿舍規定處分)。
五、宿舍學生必須將寢室及所負責公共區域打掃乾淨。(學務處每周不期檢查宿舍環境)
六、每日上午7時50分學生務必離開宿舍，下午16時00分放學可回宿舍，其餘時間一律不准進入宿舍大樓。
七、住宿生於晚上22時10分點名完以後，未經舍監核准，一律不准離開宿舍大樓。
八、宿舍於假日及連續假日不開放，週五18時00分須離開宿舍，舍監18時10分進行鎖門。
九、住宿費用:每學期為新台幣三千五佰元整。
[bookmark: _GoBack]十、未經核准擅自搬離宿舍者，通知家長到校協處外並辦理退宿，除不退還住宿相關費用外，並依本校學生獎懲規定議處。
立保證書人：
學生：	(簽章) 家長：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